深圳市法律援助处法律援助律师报名表

	 基 本 情 况
	姓   名
	
	性别
	
	籍   贯
	
	
[大一寸蓝底照片]

	
	婚姻状况
	
	民族
	
	出生年月
	
	

	
	身份证号
	
	执业证号
	
	

	
	政治面貌
	
	联系电话
	
	

	
	学   历
	
	毕业院校
及专业
	
	

	
	所属律所
	
	首次执业时间、执业年限
	

	
	擅长语言
	普通话□ 粤语□ 潮汕话□ 客家话□ 外语□       

	
	专业技能
	手语□ 少数民族语言翻译□ 心理疏导□  盲文□ 其它□      

	
	服兵役情况
	是□  否□
	执业以来行政处罚、行业处分情况
	有□  否□

	相关工作情况
	近3年内是否为市、区法援律师库人员
	是□         
否□
	近3年内是否有参与法律公益服务经历
	是□         
否□

	
	入库意愿
(可多选)
	民事法律援助律师库 □
刑事法律援助律师库 □

	
	服务项目意愿
（可多选）
	案件办理 □
值班律师 □

	
	擅长业务领域
(可多选)
	劳动争议□     工伤事故□  合同纠纷□  婚姻家庭□
人身损害赔偿□ 刑事辩护□  侵权责任□  医疗纠纷□ 
房地产类纠纷□ 行政诉讼□  知识产权□  其它□       

	教育及工作经历
	








	所获
荣誉
情况

	





	本人郑重对以下事项作出承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.执业中没有受到过行政处罚或行业处分。
2.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相关规定、深圳市法律援助处工作制度及工作要求，服从值班和案件指派，履行社会责任，真诚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服务。
3.积极更新业务知识，参加法援业务培训，完成指定法律援助业务课程的学习。
4.绝不利用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便利或以法律援助的名义非法索取、收取受援人及其近亲属财物，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机会为受授人转介绍案源、承接受援人一年以内相关联的非指派案件，以及采用其他不正当的手段承揽涉及受援人的法律业务。
5.及时履行转所、律师所账号变更、个人注销执业证的报告义务。
6.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对投诉、举报、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。
[bookmark: _GoBack]如有提供虚假材料、弄虚作假、违法违规的行为，本人愿意承担因此引起的法律后果。在库期间如违反相关法律法规、不遵守市法援处管理规定、出现较大工作失误或发生有一定社会影响差错的，自行退出法律援助律师名册库。
律师签名（手写）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律师事务所意见
	



律师事务所名称 (公章)：
律师所主任：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深圳市法律援助处意见
	


深圳市法律援助处 (公章)：
年    月   日


填写说明：
1.本表格中教育经历从大学开始填写，填写内容包括就读时间、就读学校、院系/专业、学位取得情况；
2.本表格中工作经历，包括工作时间、工作单位、任职职务，例如：2003年10月-2006年4月，某某律师事务所，专职律师；
3.本表格中所获荣誉情况，仅填写近3年所获荣誉情况，包括获奖时间、奖项内容和评选机构；
4.本表格所需照片使用本人近2年内大一寸免冠蓝底证件照；
5.律师事务所意见一栏应填写“同意”、“不同意”。
6.表格中“_____”内请补充列举说明。
